	闵行区科技中介机构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管理办法 

	闵科合[2010]第6号

 
第一条  为大力培育和发展我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，加快完善自主创新体系，加速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，根据国家和市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科技中介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（技术转移）、成果转化、科技评估、创新资源配置、创新决策与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机构。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为本区科技型企业提供以下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：

1、利用科技知识和市场经验提供咨询服务的科技评估机构、科技招投标机构、情报信息咨询机构、专利事务所等（不含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）；

2、直接参与服务对象转化过程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生产力促进中心、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；

3、为科技咨询有效流动、合理配置提供服务的技术产权交易机构、技术经纪机构、科技人才中介机构、科技条件市场等。

第四条  申报认定区科技中介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本市有关管理机关登记、注册，独立核算；

（二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，营业面积一般不小于60平方米，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；有稳定的客户群和专家咨询队伍；

（三）有规范的客户服务管理制度和程序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有较显著的服务业绩，经营状况良好；年度科技中介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万元，或促成技术交易额不低于500万元；技术交易额以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合同额为依据；

（五）在行业内有较高的认可度；连续两年以上无投诉、无诉讼，或有投诉但机构无责任，有诉讼但未败诉。

第五条  申请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闵行区科技政策奖励扶持申请表；

2、机构年度财务报表；

3、为本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项目服务的合同书及收入证明；

4、中介费的相关凭证复印件。

5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。

第六条  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每年确认一次。申请时间应于每年3月底以前到区科委备案，区科委在每年6月底前完成确认工作。同时将确认名单交“闵行区财政局”。

第七条  凡被备案的科技中介机构可享受《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实施意见的操作办法》（闵府办法[2009]13号）中规定的区级财政专项资金资助。

第八条  由区科委对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机构实行不定期抽查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者，撤销其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，并责令其退回所得支持资金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区科委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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